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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职工工资 序号 姓  名 职工工资 序号 姓  名 职工工资

1 孙利双 3,219.00     21 孙亚平 3,150.00     41 王国锋 135,925.00   

2 李才贤 970.00       22 张向娜 2,492.00     42 夏  垒 45,688.00    

3 王海侠 3,604.00     23 张  勇 141,900.00   43 陈  龙 13,225.00    

4 李延乐 4,649.00     24 王鲁玉 112,400.00   44 胡彩娜 7,980.00     

5 孙春雷 3,704.00     25 王源涛 106,800.00   45 王昭基 2,520.00     

6 刘春飞 2,873.00     26 王红楠 27,160.00    46 连玉玮 1,890.00     

7 郭培伟 3,081.00     27 胡云秀 66,700.00    47 张书鸣 8,820.00     

8 邢卫超 1,247.00     28 张彬彬 41,680.00    48 王红聚 9,450.00     

9 魏清辉 3,774.00     29 王代平 34,420.00    49 刘按深 6,685.00     

10 邢长占 1,247.00     30 王健鑫 15,210.00    50 胡书平 8,085.00     

11 李振锋 2,665.00     31 王德安 23,600.00    51 张贻祥 6,685.00     

12 孙春光 3,704.00     32 张庆太 19,900.00    52 李  兵 6,685.00     

13 程  龙 2,079.00     33 谭清道 39,260.00    53 代景玉 6,685.00     

14 刘亚飞 1,247.00     34 周  龙 96,725.00    54 苏  奇 8,085.00     

15 张艳召 3,704.00     35 王凌波 37,290.00    55 宋建成 10,185.00    

16 赵广磊 3,704.00     36 周新维 19,746.00    56 王国全 9,170.00     

17 路树和 3,219.00     37 杨逢广 30,000.00    57 孙绍强 3,885.00     

18 汤儒文 2,737.00     38 王海有 39,165.00    58 阎  乐 6,685.00     

19 赵红艳 2,274.00     39 王源波 26,961.00    

20 赵培培 28,630.00    40 张本利 63,285.00    

1,328,508.00 

    说明：

    1、管理人通过向职工代表、破产人、参会债权人送达，在破产人住所地张贴、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
信息网及管理人网站公布等多种方式公布职工债权表。
    2、职工、破产人、债权人对管理人审查结果有异议的，应在会议结束后1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管理
人提出，也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裁判。
    3、管理人对异议人提出的异议进行复查，并将复查结果通知异议人。异议人对管理人的复查结果不服，
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裁判。
    4、会议结束后15个工作日内，若职工、债权人、破产人未向管理人提出书面异议，视为职工、债权人、
破产人对管理人的审查结果无异议，管理人将申请法院裁定确认职工债权表中无异议的债权。

荣成市荣兴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O一八年九月三日

荣成市荣兴实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职工债权表

（截止日期：2018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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